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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竹林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

評量補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生成績評量，以協助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為目的，並具有下列功能： 

一、 學生據以瞭解自我表現，並調整學習方法與態度。 

二、 教師據以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三、 學校據以調整課程計畫，並針對學生需求安排激勵方案或補救教學。 

四、 家長據以瞭解學生學習表現，並與教師、學校共同督導學生有效學習。 

第三條  

學生成績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其評量

範圍及內涵如下： 

一、 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一) 範圍：包括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所定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其所融入之議題。 

(二) 內涵：包括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學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並應兼顧認知、情意、

技能及參與實踐等層面，且重視學習歷程及結果之分析。 

二、 日常生活表現：其評量範圍及內涵，包括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紀錄、團體活動表現、

品德言行表現、公共服務及校內外特殊表現等。 

學校辦理之模擬升學測驗成績之結果不納入學生成績評量計算。 

第四條  

學生成績評量原則如下： 

一、 目標：應符合教育目的之正當性。 

二、 對象：應兼顧適性化及彈性調整。 

三、 時機：應兼顧平時及定期。 

四、 方法：應符合紙筆測驗使用頻率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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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解釋：應以標準參照為主，常模參照為輔。 

六、 結果功能：形成性及總結性功能應並重；必要時，應兼顧診斷性及安置性功能。 

七、 結果呈現：應兼顧質性描述及客觀數據。 

八、 結果管理：應兼顧保密及尊重隱私。 

第五條  

學生成績評量，應依第三條規定，並視學生身心發展、個別差異、文化差異及核心素養內

涵，採取下列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 

一、 紙筆測驗及表單：依重要知識與概念性目標，及學習興趣、動機與態度等情意目標，

採用學習單、習作作業、紙筆測驗、問卷、檢核表、評定量表或其他方式。 

二、 實作評量：依問題解決、技能、參與實踐及言行表現目標，採書面報告、口頭報告、

聽力與口語溝通、實際操作、作品製作、展演、鑑賞、行為觀察或其他方式。 

三、 檔案評量：依學習目標，指導學生本於目的導向系統性彙整之表單、測驗、表現評量

與其他資料及相關紀錄，製成檔案，展現其學習歷程及成果。 

第六條  

一、 學生成績評量時機，分為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二種。 

二、 領域學習課程評量，應兼顧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應以平時評量

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 

三、 前項平時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於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均應符合第四

條第四款最小化原則；定期評量中紙筆測驗之次數，每學期至多三次。 

四、 日常生活表現以平時評量為原則，評量次數得視需要彈性為之。 

第七條  

學生成績評量之評量人員如下： 

一、 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由教務處主辦；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由學務處主

辦，授課教師配合辦理。 

二、 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由授課教師評量，且應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家長

說明評量計畫。 

三、 成績評量相關工作人員，對於試務負有保密義務，並應遵守下列迴避規定： 

(一) 命題教師排定命題時，應迴避子女就讀的年級。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於接受評

量之班級，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應主動告知行政單位，另行調整工作內容。若學校

受限於教師編制，無法避免排除上述之情況下，教師仍應主動通報行政單位，堅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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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知能及專業倫理，維護評量之公平性。 

(二) 命題教師完成出題後，須交由審題教師審查考題，雙方確認無誤後，交由教務處印製、

保管試題，命題教師、審題教師不得提前將試題外流或提前讓學生預習。 

四、 日常生活表現：由導師參據學校各項紀錄、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授課教

師、學生同儕及家長意見反映，依下列各款學生表現項目加以評定。  

(一) 出缺席情形：學生出缺席情形包含事假、病假、曠課、公假及喪假等紀錄。 

(二) 獎懲：包含大功、小功、嘉獎、大過、小過及警告等紀錄，其評量標準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品德言行表現：由導師考量學生智力、性向、興趣、家庭環境與社會背景等因素，並

綜合平日個別行為觀察結果、談話與家庭訪視紀錄、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校外生活

指導委員會彙送資料記錄之。 

(四) 團體活動表現：由導師或任課教師視學生參與班級、社團、自治與學校活動學習等情

形記錄之。 

(五) 公共服務表現：由導師或相關人員依學生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服務等情形記錄之。 

(六) 校內外特殊表現：依學生實際表現記錄之。 

第八條  

一、 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平時及定期成績評量結果，應依評量方法之性質

以等第、數量或質性文字描述記錄之。 

二、 前項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評量，至學期末，應綜合全學期各種評量

結果紀錄，參酌學生人格特質、特殊才能、學習情形與態度等，評量及描述學生學習

表現，並得視需要提出和未來學習之具體建議。 

三、 領域學習課程之評量結果，應以優、甲、乙、丙、丁之等第，呈現各領域學習課程學

生之全學期學習表現；其等第與分數之轉換如下： 

(一) 優等：90分以上。 

(二) 甲等：80分以上未滿 90分。 

(三) 乙等：70分以上未滿 80分。 

(四) 丙等：60分以上未滿 70分。 

(五) 丁等：未滿 60分。 

四、 前項等第，以丙等為表現及格之基準。 

五、 彈性學習課程評量結果之全學期學習表現，得比照第三項規定辦理。 

六、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紀錄，應就第三條第二款所列項目，分別依行為事實記錄之，並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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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提供具體建議，不作綜合性評價及等第轉換。 

第九條  

學生成績評量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 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平時成績及定期成績評量之占分比率，依下表配分方

式計算學期成績： 

評量類別 

   科目 
複習考 

第一次 

段考 

第二次 

段考 
期考 

平時 

評量 

各定期評量皆考之科目 10% 10% 10% 10% 60% 

無複習考之科目 -- 40%平均分配 60% 

無第一次段考之科目 10% -- 15% 15% 60% 

無複習考、第一次段考之科目 -- -- 20% 20% 60% 

二、 國文、英文、數學統一週考成績須列入平時評量計算，占平時評量成績 10%。 

三、 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學期成績乘以各該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每

週學習節數，所得總和再除以每週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總節數為領域學習課

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評量之學期總平均成績。 

第十條  

特殊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各類別之方式辦理： 

一、 身心障礙類：應衡酌學生身心發展狀況及學習優勢管道實施評量，並依學生能力及需

求，調整評量之學習領域、內容及方式；其評量調整措施，以及成績計算方式，應納

入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並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

施。 

二、 資賦優異類：資優類學生如因參加資優相關課程，而彈性調整領域課程節數，其成績

評量應視節數比例，按比重適當評分；經核定縮短修業年限者，得參酌其輔導計畫及

縮短修業年限後之評量結果，於成績欄中加註或核予適當分數。 

第十一條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成績評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依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所定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領域及

其所融入之議題進行評量。 

二、 家長應依申請計畫實施評量，並得自行決定學生返校參加定期評量，由家長實施之評

量紀錄，應於學期末提供校方進行成績登錄，提供之時間由家長與導師聯繫確認。 

(一) 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者，平時評量成績由家長提供，教師就平時評量與定期評量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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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計算學生之學期成績。 

(二) 不返校參加評量者，所有領域成績由家長評定。 

(三) 學生學期成績單應加註「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字樣。 

三、 學校核發申請實驗教育學生之畢業證書，應在相關文件上加註申請實驗教育修業期

程。 

四、 申請實驗教育之學生成績，倘涉及畢業成績計算，不列入畢業成績獎項評比。 

第十二條  

學生於本校各次段考、期考等定期評量及複習考、統一週考、國語文測驗、英文雜誌聽力

統一測驗及藝術與人文、科技、健康與體育各領域筆試時，因故請假缺考者，於銷假後應

即補評量。但無故缺考者，不得補評量，該次缺考成績以零分計算。 

補評量之評量方式、成績採計及登錄，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補評量以一次為限。補評量日期、命題及閱卷由教務處統一規定。 

二、 日常評量、模擬考及畢業班假日複習考因故缺考者，由授課教師自行視情況處理，教

務處不另舉行補評量。 

三、 學生於評量期間請假者，公、事假應於試前完成請假手續，其他假別則於試後三日內

完成請假手續，再由學生本人、監護人或班級導師檢具假單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處

試務組提出補評量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補評量。補評量成績為 60 分或未達 60分者以

實得分數計算；超過 60 分者，除因公、因直系尊親屬喪亡、因不可抗拒之偶發事件

或因懷孕及分娩，准予按實得分數計算外，其餘一律以 60 分計算。逾期或未完成請

假手續者，一律不得申請補評量。 

四、 學生請假經核准給假而未參加補評量者，該次評量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 學生因公請假經學務、教務兩處會簽，陳請校長核准者，得免予補評量，以實際參加

評量次數平均成績為其定期評量成績，並以一次為限。 

六、 學生如因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評量者，得經提

出補評量申請後，由教務處擬定成績處理方式，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 

七、 每學期僅有一次段考的科目，無論請假事由為何，均須參加補評量。 

第十三條  

學生各學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成績未達丙等者，應施予相關輔導與補救措

施，並得建立補考機制，其實施原則如下： 

一、 補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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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及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五大

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未達丙等以上。 

二、 補考範圍： 

(一) 當學期不及格之語文、數學、社會及自然科學領域學習課程內容。 

(二) 應參加學期補考之領域學習課程僅有部分分科課程未達丙等者，則僅需參加該部分分

科課程之學期補考。 

三、 補考時間：由教務處訂定，學生逾期未參加補考者，視同放棄補考機會。 

四、 補考方式：以紙筆測驗或多元評量等方式辦理。 

五、 成績計算：補考及格者，該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學期成績以 60 分計算；補

考不及格者，以原始分數擇優採計。 

六、 補考次數：每位學生得參加各學期各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補考以一次為

限。 

第十四條  

一、 學校就學生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之成績評量紀錄及具體建

議，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 

二、 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第十五條  

一、 學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室及家長資源，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需予

協助者，應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 

二、 學校得視學生日常生活表現情形之需要安排專案輔導；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

之學期成績，未達及格之基準者，由學校實施補救教學，並得協調學生家長配合。 

三、 學生日常生活表現需予協助者，學校應依教師輔導及管教學生相關規定施以輔導，並

與其法定代理人聯繫，且提供學生改過銷過及功過相抵之機會。 

第十六條  

學校應成立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每學期定期召開成績評量相關會

議，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相關事項。本小組置成員 5 人至 17 人，由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相關人員組成之。 

第十七條  

學生修業期滿，經本小組審查符合下列規定者，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

業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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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

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二、 領域學習課程成績：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

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第十八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